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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營隊讓每一位學員對兒童權利及一些議
題有更深的了解，這是一般學生難有的經驗，
我們知道了自己所擁有權利，並製作出一份報
告，希望這份報告能夠影響他人，能讓更多人
能主動了解自身的權益，並一起營造一個可以
讓兒童健康成長的環境。

 
 
 

平等、博愛
友善、包容



現在，換我說！



我們第一組負責的項目是學生的傾聽權，學生的意見
會經過校方的篩選，其中分辨意見好壞的標準卻是鮮
為人知的，有些成熟且合理的意見仍然會被選擇性無
視，對此學生少有繼續交涉的機會，導致無法公開和
有效說明提案的好處，也無法理解老師對學生提案具
體或合理的回應。

我們想說...



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第一組附件一），目前仍有少
數學校尚未落實學生會的執行程序，甚至出現師長出
言干擾學生會提案的情形。雖說目前多數校園的情況
相較於過去已經改善許多，但是我們仍然需持續推動
進而達到完全的民主，大人們應重視小孩子的聲音，
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權利都應受到保障而不
被壓榨或忽視。



我們希望國家能夠透過教育、宣導、法規
的落實來達成大眾對兒童權利公約的普遍
認識及公約規範與學生自治的落實。透過
教育，開辦相關研習活動，來讓學生們更
加清楚兒童權利公約的內容及學生自治的
精神。

如何改善？



學生自治應是由學生以及校方一起進行討論，並
且不斷改善，而非單方面去進行制定。而資訊不
對等，將會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若是國人不
瞭解兒童權利公約的要點，學生自治也將受到影
響，可能校方剝奪學生權利，而學生也不自知，
如此一來，學生自治將形同虛設，所以我們要將
宣導、立法和監督幾項要點進行完善，才能有效
落實學生自治及兒童權利公約的內容。



權利內容
締約國：

根據西元1969年維也納
公約規定不論條約是否已
生效，同意承受條約約束

之國家，稱為
「締約國」。

兒權公第12條：
應確保兒童有權發表自己
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
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

予適當的看待。
 

絕對權：
權利內容為對特定法益
直接支配，權利人得以
其該直接法益支配之權

利對抗任何人

言論自由權： 
指公民可以按照個人
的意願表達意見，也
無需擔心受到政府或

他人報復。

兒權公約第2條(禁止歧視)
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
�之權利，身分地位之不

同而有所歧視。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十九條：

人人有保持意見
不受干預之權利。

權利內容
兒權公約第6條

(生存及發展權) ：
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
之生命權並應盡最大可能確

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

兒權公約第3條
(兒童最佳利益) ：
所有關係兒童之事

務，均應以兒童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量。

威權體制 ：
威權體制教育將學生
為自己做決定的空間
壓縮得很小，而將成
人的價值強加在學生
身上。例如：體罰。

學生自治 ：
係指由學生組成自治組

織，在學校人員指導下，
從事自我管理與發展活

動。學生自治活動是透過
自我管理以進行學習的一

種過程。



走的遠比走的快更重要！

那些在學校的日子



我們的校園生活
伴隨著第一聲鐘響，我們開始了早自修，在經過了半個小時後，我們
開始進行第一節的上課，到了下午四點，輔導課就出現了，從早上七
點半到下午五點，在學校裡待了9.5個小時。
不僅如此，到了星期六也會開設輔導課，佔據了我們的假期生活，甚
至在寒暑假也有輔導課。
雖然讀書是學生的本分，但放假了還要再來學校，對學習心態不見得
會有正面的影響。
此外，對於輔導課這類非學習時數的不當運用也很常見，尤其是上新
的課程進度，讓學生認為不參加就無法跟上進度。



第二組的組員曾經經歷過的事：「在高中，早
自習、第八節課、週六輔導、寒暑假輔導，學
校的老師在這些非學習節數的課程中，常常用
來趕進度，讓原本沒有要參加的同學有被迫參
加的壓力存在。在早自習方面，教育部規定每
週有兩日必須由學生自主學習，但因為早自習
常常安排考試，或是導師規定7:30一定要到校，
違反了教育部的規定。」

我們的親身經歷



我們希望如何改善
雖然老師們有進度壓力的存在，但學生也有休息
的權益以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不該逼迫學生必須到校，或是在非學習節數當中
強迫學生一定要參加，不論在公私立學校都有發
生相關情事，希望國家能嚴格規範各所學校，甚
至頒布法令，並透過教育部像各個學校加強宣
導，或是透過學生會保障每個學生的權益。



對於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保障我們的權利，希望全
國都能了解我們的需要，我們的生活中不是只有讀
書，還有其他活動可以參與，為了課業犧牲我們的
假期，實為整個社會的問題，不論是家長還是學校
都希望我們的升學表現優異，導致出現上述我們擔
心的狀況，教育理念必須改變，才能讓我們有更健
全的生活。

 

 

我們希望



非學習節數：除了一週五天、一
天七節的課程之外，額外增加的
課程，規定不應教授課程進度。

遊戲權：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權利去
從事適合自己年齡且安全、快樂的

遊戲與休閒�樂活動的權利。

最佳利益：思考兒童相關事務的一
個決策原則，對於兒童最有利的安
排指最能滿足兒童福祉的環境。

休息權：經過一定的體力和腦力的
消耗以後，依法享有獲得恢復體

力、腦力以及用於�樂和自己支配
的必要時間的權利。

休閒權：未成年人擁有自由參與文
化、藝術生活之權利，擁有休閒及
餘暇之權利，擁有從事適合其年齡

之遊戲和�樂活動之權利。



隱私，還是影私？



我們擔心
若是於教室安裝監視錄影系統，恐使學生感到不安惶恐，
一舉一動都如犯人般受到監視，教育環境最重要的是老師
教學以及學生學習，但在處處受到監控的情況下，老師和
學生皆無法放下心中的不安感，進而影響到其教學品質以
及學生的學習效率。此外，學生被當成犯罪嫌疑人一般懷
疑。若校方以「維護校園秩序」為由強行安裝監視錄影系
統，雖然保證了課堂上學生們的秩序及態度，但長期而
言，將造成學生人格成長扭曲，可能演變成「上課時只是
為了躲避懲罰，而刻意裝作認真、有在聽課」的消極心
態，其內在心智仍然沒有改變亦或成長。



我們第三組的組員曾經也切身經歷過類似事
件，以下是他的說法：
「我在國中的時候，導師在班級教室的前後安
裝監視器。這個行為讓我和當時的同班同學感
到不舒服，每天待在教室就感覺被監視，使人
感到渾身不自在，待在這個環境讓我們覺得極
度沒有隱私。安裝監視器的目的雖然是協助導
師管理秩序，但也無形中造成學生的精神壓迫
和一輩子難以忘卻的夢魘。」



Body parts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國家（教育部）更重視學生們的隱私權，
能夠頒布維護學生隱私權之明確法令，並且發布相
關公文至各校，明文規定各校不得在未取得全體當
事人（尤其學生）的同意之下，憑藉任何理由強行
安裝監視錄影系統。除了諮詢學生意見之外，也應
通過該校校務會議、行政會議、導師會議、家長
會、學生會、等所有校務表決會議，充分取得各方
反映及認同之後，才得以安裝監視錄影系統。



學校應該把監視錄影系統安裝在其他合適的
地方，如陰暗偏僻的校園角落，我們最終的
訴求為希望國家能夠確實保障學生之隱私
權，而非仍然讓許多學校能夠從法條中尋找
漏洞，並且用來逼迫學生。如此才能夠使學
生們成長在一個沒有心理壓力環境之下的校
園，為學生塑造良好的受教環境。

我們認為......



權利內容
隱私權：指個人人格
上的利益不受不法利
用或侵害。個人與大
眾無合法關聯的私
事，亦不得妄予發布
公開，而且私人活
動，不得以可能造成
一般人的精神痛苦或
感覺羞辱之方式非法
侵入的權利。

兒童免於遭受任何其他
形式剝削之權利（兒童
權利公約第36條）：
締約國應保護兒童免於
遭受有害其福祉之任何
其他形式之剝削。

教育權：締約國確認
兒童有接受教育之權
利，且締約國應採取
一切適當措施，確保
學校執行紀律之方
式，係符合兒童之人
格尊嚴及本公約規
定。



我們都一樣



校園中存在許多身心障礙學
童，我們擔心他們會因被歧視等

原因造成權利上的侵害、不受重視，
其中同儕間的不了解也帶來了言語或
肢體上的傷害，導致他們無法快速融
入群體，無法確保身心障礙學童能
有效地獲得與接受受教權、健康

照護等權益。



我們第四組在這次的問卷調查後，認為身心障
礙學生最主要面臨的問題為同儕間的相處，其原
因可能來自害怕同儕不夠了解自己，使其無法
入，因此我們認為禁止歧視沒有被落實。其次
因設施設備及特教課程資訊的不足、學校師

長對待身障學生的不公態度以及政府投
入過少的資源，我們認為兒童

最佳利益也並未落實。



我們覺得可以......
 

我們希望國家可以廣設講座，多多宣
導身心障礙方面的知識，使大家了解
身心障礙兒童其實跟我們沒什麼區

別，減少同儕間不必要的問題，也希
望校方可以在學校多處設置完善的無
障礙設施，使在校的身障學童能夠享

有便利的環境。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份報告，使學
校可以注意到特殊學生的權利，更期
待政府注意且重視相關制度及設備上
的缺失，由我們共同為特殊生創造

出便利與有愛的環境。
 



受教權：受教育權，除
確保兒童享有接受基礎
教育的權益，也包括消
除教育中的歧視、建立
最低標準以及提高教育

質量。
 

健康照護權：締約國確
認兒童有權享有最高可
達水準之健康，與促進
疾病治療以及恢復健康

之權利。
 

兒童最佳利益：關於兒
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
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
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
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

首要考慮。 
 

生存及發展權：兒童
應該在安全無虞的環
境下成長，且受到周

全的健康照顧。
 
 



謝謝看到最後的人們，
謝謝你們願意傾聽我們的想法

也謝謝一路上給予幫助的人們，
沒有你們就沒有這份報告



經過多少124天的培力、
討論、問卷施測、撰寫、
修改及校對，我們真實、
真誠的呈現了這一份國家
報告。特別感謝北港宗聖
扶輪社、關渡扶輪社主
辦，北港高中、虎尾高
中、雲林縣婦幼關懷協會
及蔡岳儒議員服務處協
辦，新竹科學園區實驗中
學提供教材，以及講師們
和許多人的協助，才讓我
們的報告得以圓滿完成。




